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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南昌市教育系统
年度办学绩效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教科体局、各开发区教办(中心)、湾里管理局教体

办,各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

学校:

为做好全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工作，市教育局

研究制定了《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工作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附件：《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工作方案》

南昌市教育局

2022 年 1 月 5 日

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6 日印发



附件

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

工作方案

为牢固树立率先“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和落实“彰

显省会担当”新要求，推动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

类学校主动履责作为、提升发展成效，加快推动南昌教育事

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现制定全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

估工作方案如下：

一、评估对象

1.县（区）教育行政部门；

2.局属学校；

3.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

4.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

二、评估内容和方式

1.评估内容。全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每年开展

一次。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

效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当年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

直学校教育事业发展改革推进情况和育人成效。

2.评估方式。在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校现场集中

述职展示的基础上，局班子成员及副县级领导干部、局机关

各科室（单位）根据《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指



标体系》进行评估打分。同时，抽取一定数量在校师生进行

满意度测评。按局班子成员及副县级领导干部打分占 30%、

局机关科室（单位）打分占 50%、师生满意度测评（校园环

境、师生关系、教师教学、学业负担等）占 20%计算，得出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当年绩效评估最终得分。

三、考核等级

根据最终得分，按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局属学校、

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四类进行排序

和确定评估等次，其中一等奖占比 20%、二等奖占比 50%、

三等奖占比 20%、不得奖占 10%。

四、结果运用

绩效评估结果在全市教育系统书面通报，以此引导县

（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市直学校强化竞争意识和创优意识，

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推动南昌教育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局属学校办学绩效评估结果同时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参考

和依据。

五、组织领导

成立南昌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工作领导小组，

由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局班子成

员和副县级领导干部任副组长，局机关各科室、驻局纪监组

和局属事业单位负责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委局

办公室，牵头负责办学绩效评估工作。



附：1.全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现场述职总体方案

2.全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设置

说明



附１

全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

现场述职总体方案

一、述职主体

按照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

办学校和市管民办学历教育学校四类分别进行现场集中述

职。

二、展示内容

围绕本单位（学校）年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及特色亮点

等，由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现场述职。

三、组织方式

市教育局办公室负责组织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局属

学校的现场述职，市教育局义教科、普高科共同负责省属事

业单位办学校的现场述职，市教育局社管科负责市管民办学

历教育学校的现场述职。市教育相关班子成员和副县级领导

干部、相关科室（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现场述职会。

现场述职情况作为年度办学绩效评估打分的参考。



附件 2

全市教育系统年度办学绩效评估

指标体系设置说明

一、考核分类

根据不同学段、不同类别对学校和县（区）实行分类考

核。按中小学校（含公办与民办的小学、初中、高中、完中、

特殊教育学校）、中职学校（含公办与民办）、县（区）教育

行政部门三个类别分别设置考核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市级

教育行政部门另行下发。

二、指标内容

指标体系内容主要分为四部分，分别为基础绩效、核心

绩效、特色绩效和警示绩效。

1.基础绩效。主要考核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

校对必须开展的常规性工作的落实情况。全面落实的得分，

对未按要求落实到位的扣分。

2.核心绩效。主要考核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

校对当年中央和省市制定的相关政策、部署的重点工作和重

要任务的完成情况，包括“双减”工作、“五项管理”等。

对未按要求落实到位的扣分，对成效显著的加分。

3.特色绩效。主要考核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

校工作被上级肯定、表彰的情况。包括被省级以上党委、政



府授予荣誉；被省级以上媒体宣传报道或在省级以上会议进

行经验交流等。同一项工作获得多项荣誉的，取最高级别计

分。

4.警示绩效。主要考核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学

校违反相关政策、法规、纪律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包括违

反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发生重大校园安全事故、被省级

以上单位通报、因学校违规行为导致上级对南昌市扣分及其

他违法违纪违规情况等。对存在相关情况的实行“一票否决”，

取消当年考核评优评先资格。


